
 

立
贌

耕
備

磧
底

銀
字

 
 

 
 

，
今

因
乏

田
耕

作
，

前
來

岸
裡

社
向

□
□

□
興

頭
家

分
下

贌

出
水

田
犁

分
弍

張
。

坐
楓

樹
下

東
南

勢
溝

背
。

四
至

原
有

界
□

□
明

，
又

帶
瓦

屋
四

間
、

牛

□
一

座
、

茅
房

廁
并

房
後

三
間

，
共

壹
拾

□
□

□
□

禾
埕

週
圍

竹
木

粗
碙

大
小

三
個

、
龍

眼

樹
弍

欉
、

池
塘

一
口

等
項

。
即

日
當

面
□

□
甲

戌
、

乙
亥

兩
年

每
年

共
納

大
小

租
谷

肆
百

貳

拾
五

石
。

早
季

納
□

□
□

□
壹

拾
五

石
、

穤
谷

肆
拾

石
，

冬
季

納
谷

壹
百

柒
拾

石
。

丙
子

年

供
納

大
小

租
谷

□
□

叁
拾

石
，

早
季

納
清

油
谷

貳
百

貳
拾

石
、

穤
谷

肆
拾

石
，

冬
季

納
谷

壹

百
柒

拾
石

。
其

谷
遞

年
自

應
重

風
精

干
，

用
岸

社
租

斗
量

交
清

楚
，

不
敢

濕
冇

抵
塞

，
亦

不

敢
拖

欠
升

合
。

年
有

豐
荒

，
租

無
加

減
。

其
田

限
贌

叁
年

，
自

甲
戌

年
春

起
，

至
丙

子
年

晚

季
止

。
即

日
 

 
備

出
磧

底
無

利
銀

肆
百

大
元

，
面

交
田

主
收

足
。

倘
有

少
欠

租
谷

，
不

拘

年
限

，
任

從
田

主
將

磧
底

銀
扣

除
兌

清
外

，
其

田
另

招
別

佃
耕

作
，

 
 

 不
敢

霸
耕

踞
住

，

阻
擋

滋
事

等
情

。
如

無
欠

租
，

限
滿

之
日

，
其

田
交

還
田

主
管

耕
。

田
主

要
備

還
磧

底
銀

交
 

 

收
回

足
訖

。
此

係
二

比
甘

願
，

兩
無

反
悔

，
口

恐
無

憑
，

立
贌

耕
備

磧
底

銀
字

壹
紙

，
付

執

為
憑

照
行

。
 

 
即

日
批

明
：

實
備

字
內

磧
底

無
利

銀
肆

百
大

元
，

交
田

主
收

足
，

立
批

炤
。

 

 
再

批
明

：
遞

年
□

□
應

納
禾

稈
壹

拾
弍

車
，

交
田

主
運

回
飼

牛
。

限
滿

之
日

，
冬

季
禾

稈

除
納

田
主

收
回

，
□

□
照

田
內

一
概

交
田

主
付

與
下

手
接

耕
之

人
收

用
。

又
周

圍
□

理
應

看

守
，

不
敢

被
他

人
亂

砍
及

折
損

竹
笋

等
事

。
若

 
 

家
用

應
付

些
使

，
不

□
□

砍
，

藉
稱

亂

砍
等

弊
，

至
限

滿
日

，
亦

不
敢

亂
斬

、
偷

賣
，

如
□

亂
斬

、
出

兌
，

藉
稱

家
用

，
照

頭
點

算
，

每
一

枝
即

將
磧

底
銀

扣
除

一
錢

。
再

不
敢

異
言

反
悔

等
情

，
遞

年
兩

季
租

谷
，

言
定

係
耕

人

包
運

入
倉

收
貯

，
應

候
田

主
量

。
明

出
倉

，
立

批
再

照
行

。
 

 
再

批
明

：
此

田
原

□
水

分
係

肆
張

半
之

水
流

灌
，

而
此

田
□

叁
張

半
之

水
流

灌
充

足
，

內

尚
有

餘
壹

□
之

水
，

倘
若

別
田

少
欠

水
用

，
任

從
業

主
分

撥
引

流
別

□
□

溉
，

立
批

再
炤

。
 

 
再

批
明

：
此

田
□

□
□
輪
值

，
係

與
分

自
己

收
回

。
乙

亥
年
輪
值

□
萬

□
收

租
。

丙
子

年

輪
值

又
係

興
分

自
己

收
回

。
黃

□
□

□
□

不
得
兜

□
與

分
此

租
。

合
併

批
明

照
。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在
場

□
担
認

納
租

人
李
天
錫
(花

押
) 

(以
下
缺

損
) �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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